
授 权 委 托 书 

（民事/行政诉讼） 
委 托 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理人： 

(1)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(2)姓 名：  

职   业：学生                  职   业： 学生 

电   话：（020）                电   话：（020） 

手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 机： 

委托人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纠纷一案，委托上列广东

商学院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工作者作为委托人的                  参

与                。 

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（划√为确认，划×为否认）： 

1、  调查取证；2、   提起诉讼/申请仲裁； 3、  出庭发表代理意见；4、  提

出答辩；5、   代为承认诉讼/仲裁请求；  

6、  代为变更或者放弃诉讼/仲裁请求；7、   提起反诉/反请求； 

8、  进行调解或和解;  9、  提起上诉；10、  申请执行； 

11、 收取或收转执行标的物（执行款）；  

12、 签署、送达、接受法律文书、代为办理立案手续。 
 

委托人： 
 代理人： 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注：本件一式三份：委托人、代理人各执一份，送交人民法院/仲裁委员会一份。 


